
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《关注函》相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

见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

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

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

立董事，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于 2022 年 4月 14 日下发的《关于

对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191

号）中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，现发表如下独立意见： 

 

问题 1、你公司于 2018 年 4 月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约定，如一

龙恒业未完成业绩承诺，你公司应获得货币补偿等于你公司应获得的

股权比例乘以当年应补偿时一龙恒业市场公允的估值，但你公司未披

露一龙恒业的估值情况并计算对应的货币补偿金额。你公司本次将变

更业绩承诺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但未披露原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

市场公允估值信息以及据此计算的货币补偿金额。请你公司详细说明

未披露原承诺货币补偿金额的原因，公司股东能否根据现有信息做出

合理判断，公司提交股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是否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

2.1.4 条的规定。 

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 



1、公司目前已经聘请评估机构，启动了对 2020 年一龙恒业市场

公允价值评估的相关工作，因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事项以及出具评估报

告需要较长时间，公司暂未收到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，因此公司

在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暂时无法按照增资协议中现金补偿公式计算出

公司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，但公司将在后续新的业绩补偿方案中披

露应获得的现金补偿金额。 

2、公司在未披露原承诺约定的一龙恒业市场公允估值信息以及

据此计算的货币补偿金额的情况下，公司股东不能根据现有信息做出

合理判断，公司提交股东大会议案相关信息不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

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第 2.1.4

条的规定。 

公司目前计划对之前披露的原业绩补偿方案进行调整和优化，后

续也会重新召开股东大会审议新的业绩补偿方案。在该股东大会召开

前，公司会及时获取相关评估报告并及时披露依据现金补偿公式计算

出的现金补偿金额。在新业绩补偿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时，公司股东能

够根据届时提供的信息做出合理判断，届时议案相关信息将符合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第 2.1.4 条的规定。 

 

问题 2、公告显示，你公司根据历次增资累计金额 7,000 万元直

接适用 2018 年 8 月签订的《增资协议》中货币补偿金额计算公式，

计算出如采用股权补偿，应以补偿义务人对一龙恒业的全部持股比例



32.06%进行补偿；如采用货币补偿，补偿义务人应补偿 2.46 亿元现

金。请说明以上补偿金额计算逻辑是否符合相关协议约定。 

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投资一龙恒业时，其业务发展前景较好；

2020 年，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对全球油气行业造成严重冲击，一龙

恒业作为油服公司，导致 2020 年一龙恒业亏损严重，未完成增资协

议中的业绩承诺。 

我们认为，因考虑到一龙恒业 2020 年评估报告暂未出具，因此

公司将 2018 年 4 月增资 3,000 万元的现金补偿情况适用 2018 年 8 月

增资协议中的公式进行计算，公司按照 2018 年增资协议公式计算业

绩补偿金额符合历次增资协议约定，但由于疫情影响一龙恒业亏损导

致计算的补偿金额不符合公司投资一龙恒业的初衷。 

 

问题 4、公告显示，考虑到相关协议对补偿义务人履行股权补偿

义务后一致行动人关联持股比例不得低于 20%（“管理层保留股权比

例”）的约定，本次补偿义务人将以其合计持有一龙恒业 12.06%的

股权向投资人承担股权补偿义务。同时，变更协议签署后，为履行变

更协议，取消 20%的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限制。如一龙恒业未完成

2022-2024 年累计实现 6,500 万元的业绩承诺，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向

投资人进行估值补偿，估值补偿仅采取股权补偿方式，股权补偿比例

应以其在承担责任之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为限且不超过原股东原业

绩补偿义务扣除股权补偿后剩余应履行的部分。 



（1）请补充披露历次增资协议中关于保留补偿义务人即一龙恒业

管理层 20%持股比例的相关内容，说明在一龙恒业业绩承诺完成率为

负的情况下，仍执行“管理层保留股权比例”条款，本次仅补偿公司

及相关方 12.06%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有助于维护上市公司及

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—上市公

司及其相关方承诺》的相关规定。 

（2）如一龙恒业仍未完成变更后的业绩承诺，补偿义务人仅需以

其持有一龙恒业股权为限进行股权补偿。请你公司定量分析本次业绩

承诺及业绩补偿变更后，业绩承诺金额、业绩补偿股份比例及相应价

值大幅下降，是否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。 

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为了更加切实保护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，

公司目前正在进一步评估和论证公司就本次业绩补偿和业绩变更承

诺方案的合理性、是否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，待后续将根据

评估和论证的结果，与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业绩补偿和承诺方案后

重新进行披露。 

 

问题 5、公告显示，一龙恒业未完成 2020 年业绩承诺，亚太所

直至 2021 年 10 月 20 日出具审计报告。你公司直至 2022 年 4 月 13

日才披露公告确认部分业绩补偿情况。业绩补偿义务人应于新业绩承

诺期届满后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之日起 4 个月内或 2025 年 4 月 30

日后的 4 个月内（前述二者以先到为准）向投资人履行完毕上述股权



补偿义务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原业绩承诺相关事项是否具备明确的履约时限，

是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订）》第 4.5.4

条的规定。 

独立董事： 

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未在两次增资协议以及相关公告和备查文

件中提及一龙恒业《公司章程》中对于审计报告出具时间的描述，亦

未陈述一龙恒业审计报告出具的最晚期限。 

我们认为，不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15 年修

订）》第 4.5.4 条的规定。 

 

（2）在一龙恒业 2020 年业绩未达标情况下，你公司直至 2022

年 4 月 13 日才披露公告确认业绩补偿金额并变更业绩补偿承诺，大

幅减少交易对方补偿义务。请充分说明你公司相关业绩补偿金额的确

认是否及时、是否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及向补偿义务人无条件

让渡利益，是否损害上市公司利益。 

独立意见： 

经核查，一龙恒业 2020 年度收入超过 50%来自于海外业务，海

外业务分布于北非（阿尔及利亚）、中亚（哈萨克斯坦）、东欧（乌

克兰）、中东（伊拉克）、南美（秘鲁）。2021 年由于受到海外疫

情反复的影响，我国执行限航禁行和长时间隔离等严格的防疫措施，

以及上述海外国家也存在限制出行等规定，致使人员出差不便，审计



机构一直无法顺畅地进行审计工作，审计工作时断时续，直至 2021

年 10 月 20 日方才出具 2020 年审计报告。 

一龙恒业 2020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，公司立即与上海仁和、湖

州贤毅以及一龙恒业原股东商讨业绩补偿事宜。在就方案商讨论证的

过程中，鉴于协议签署各方遍及国内各地及海外，全国各地疫情持续

反复，各地管控措施愈加严格，又加上西安疫情封城、上海疫情封城

以及国内通航不便等因素，导致沟通时间增加、沟通效率低下。最终

在各方积极努力、采取替代措施克服各种疫情困难的情况下，于 2022

年 4 月 13 日召开董事会并披露方案。 

因此我们认为，公司不存在刻意拖延审计时间情况，不存在无条

件让渡利益的情况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况。 

 

问题 6、请自查并补充说明你公司在历次定期报告中承诺事项履

行情况部分是否准确披露一龙恒业相关承诺事项及具体履行情况，是

否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订）》第 7.4.5 条

的规定；在会计处理方面是否及时确认因参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

产及损益变动，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——长

期股权投资》的规定。 

独立意见： 

（1）、经核查，公司并未及时在历次定期报告中填写相关事项

及其履行情况，亦未召开董事会进行单独审议业绩未达到承诺的事项

并在年度报告中披露。 



我们认为，不符合《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（2020 年修

订）》第 7.4.5 条的规定。 

（2）、经核查，我们认为公司在会计处理方面及时确认了因参

股一龙恒业产生的相关资产及损益变动，相关会计处理符合《企业会

计准则第 2 号——长期股权投资》的规定。 

 

独立董事：梅慎实    赵丽红 

 

 

 

2022 年 4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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